
薛光前博士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 

                
89.04.18 經校長核定 

100 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 
102 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1次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、宗旨：薛博士畢生熱愛國家，傳楊中華文化，臨終遺囑其夫人將其積

蓄捐贈本校獎學，期勉清貧學子努力奮發，本校按其遺志列入

專戶存儲孳息，作為獎學專用，特設置本獎學金。 

第二條、獎助名額及金額：依照該學年度孳息多寡而定名額，每名獎學金肆仟

元整。 

第三條、申請資格： 

（一） 品行優良，無不良嗜好。 

（二）學業、操行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。 

（三）家境確屬清寒，未領其他獎助金者（本校頒發之輔仁書卷獎除外）。 

第四條、申請資料 

（一） 申請表。 

（二） 成績單。 

（三） 導師推薦函。 

（四）自傳一篇（含家庭概況）。 

第五條、申請時間：每學年第二學期辦理，截止日期依學務處公告。 

第六條、本辦法經學生就學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

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 

     

 

 


